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 

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财务顾问”）接受

委托，担任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集团”、“收购人”）

收购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汽车”、“上市公司”）的财务顾

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持续督导期从东风汽车公告收购报告书至收

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止（即从 2022 年 8 月 27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4 日止）。 

2024 年 4 月 13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 2023 年年度报告。通过日常沟通，结

合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本财务顾问出具本持续督导期（2023年 10 月 1日至 2023

年 10 月 14 日）的持续督导意见暨持续督导总结报告。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本次收购的情况概述 

2022 年 5 月 30 日，东风集团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收购事项，并与

东风汽车控股股东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有限”）签署《股份转让

协议》，约定东风有限向东风集团转让其持有的东风汽车 598,000,000 股股份（占

东风汽车总股本的 29.90%）（以下简称“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协议转让价格为

5.60 元/股，并约定在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东风集团将按照《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向上市公司除收购人以外的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



 

 

（以下简称“本次要约收购”），以取得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2022 年 8 月 26

日，本次股份协议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

登记确认书》，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 

2022 年 9 月 29 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截至 2022 年 10 月 14 日，本

次要约收购的清算过户手续办理完毕，东风集团持有东风汽车共计 1,100,000,000

股股份，占东风汽车总股本的 55.00%。 

（二）本次收购的公告情况 

2022 年 5 月 31 日，东风汽车公告了《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2022 年 6 月 1 日，东风汽车公告了《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要约

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公告》《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2022 年 8 月 27 日，东风汽车公告了《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股份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2022 年 9 月 13 日，东风汽车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关于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议

案，并于 2022 年 9 年 14 日披露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东风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东风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要约收购事宜的独立意见》以及《东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并

分别于 2022 年 9 月 9 日、9 月 17 日、9 月 27 日发布了三次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

告。 

2022 年 10 月 14 日，东风汽车公告了《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风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清算公告》。 

2022 年 10 月 17 日，东风汽车公告了《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风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交割完成的公告》。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本次收购涉及的东风汽车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已完成，收购人、上市公司已根据规定就本次收购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间，收购人和上市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的要求，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规范的内部控制

制度。 

经核查，持续督导期间内，上市公司运作规范，未发现上市公司存在违反公

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收购人和上市公司按照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

治理的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要求规范运作。 

 

三、交易各方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对保

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做出了相关承诺。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阶段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不存

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四、收购人后续计划的落实情况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没有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二）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重大的资产、业务处置或重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没有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重大的资产、

业务处置或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或建议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没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

调整计划或建议。 

2023 年 12 月 6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上述

董事会及监事会的调整情况严格履行了公司治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

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没有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

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没有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

响的计划。 

 

五、收购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次收购中，收购人无其他约定义务，因此收购人不存在未履行其

他约定义务的情况。 

 

六、持续督导总结 



 

 

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截至 2023 年 10 月 14 日，本财务顾问对本次收购的持续督导期限

已届满，持续督导职责终止。 

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依法履行了收购过程中的报告、公告义务；收购人不

存在违反其作出承诺的情形；上市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上市

公司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收购人不存在未履行其

他约定义务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